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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mar10"> 按照我国公司法规定，公司的股东可以为个人

股东，也可以为企业法人股东。一般来说，企业年度实现的

利润，按照《企业所得税法》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后，其税

后利润应按照规定分配给股东。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非居民

企业取得B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》（国税

函[2009]394号）规定，在中国境内外公开发行、上市股票

（A股、B股和海外股）的中国居民企业，在向非居民企业股

东派发2008年及以后年度股息时，应统一按10%的税率代扣代

缴企业所得税。那么，股东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税后分红所

得，该如何纳税呢？对此，笔者分析如下： 一、个人股东分

红要缴个人所得税 《个人所得税法》规定，利息、股息、红

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，适用比例税率，税率为20%。但个

人股东从上市公司取得的分红可以减半征税。财政部、国家

税务总局《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

税[2005]102号）第一条规定，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

的股息红利所得，暂减按50%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，依照

现行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。 二、外籍个人从外企分红不

缴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

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字[1994]第020号）第二条第八项规

定，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、红利所得，暂免

征收个人所得税。我国税法同时还规定，对外籍个人取得境

内上市公司股票的分红也不征税。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外籍



个人持有中国境内上市公司股票所取得的股息有关税收问题

的函》（国税函发[1994]440号）明确，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（

包括H股）的外籍个人，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

业所取得的股息（红利）所得，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 三、

居民企业税后利润分红不缴企业所得税 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

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、红

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，为免税收入。第三项规定，在中国境

内设立机构、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、

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，也为免税

收入。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进一步明确，所称符合条

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，是指居

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。其所称的

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，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

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。也就

是说，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不足12个月的分红要缴税，其

他的分红都不需要缴税。 百考试题－全国最大教育类网

站(www．Examda。com)百考试题论坛来源：考试大 2008年

以前，居民企业之间的税后利润分配，如果存在非定期减免

税造成的税率差，则要按税率差补税。但在2008年以后，即

使企业分配的税后利润是属于2008年以前的，也可以按照新

税法的规定免税，不需要按税率差补税。财政部、国家税务

总局《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财

税[2009]69号）第四条规定，2008年1月1日以后，居民企业之

间分配属于2007年度及以前年度的累积未分配利润而形成的

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，均应按照《企业所得税法》

第二十六条及其实施条例第十七条、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理



。 四、非居民企业分红要缴企业所得税 2008年以前，非居民

企业从我国境内企业取得的税后利润不需要缴税。2008年新

《企业所得税法》实施后，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分红需要

按10%的税率缴税。《企业所得税法》规定，非居民企业在

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、场所的，或者虽设立机构、场所但取

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、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，应当就其来

源于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，适用税率为20%。第十九

条规定，非居民企业取得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

息、租金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，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

。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九十一条规定，非居民企业

取得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项规定的所得，减按10%的税率征

收企业所得税。虽然税法规定的税率是10%，但如果非居民

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与我国签订有税收协定，协定的税率低

于10%，则可以按协定的税率执行。 非居民企业取得的被投

资企业在2008年以前实现的税后利润分红，税法规定还是按

原政策执行，即不缴纳企业所得税。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

《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8]1号）

第四条规定，2008年1月1日以前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累积未

分配利润，在2008年以后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，免征企业所

得税。2008年及以后年度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利润分配给外国

投资者的，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